澳斯丁市政府約聘採購部門 
(Contract Procurement Division)
瞭解市政府約聘專業服務的程序

I. 約聘採購部門 (CPD) 是何單位? 其職責為何?

1. 聘約採購部是屬於市府 “合約與土地管理處” (Contract and L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) 下的一個部門。該管理處成立於2008 年。
2. 具有監督及管理與市府建築工程採購案有關的職責

3. 職責含四大項目

· 建設工程案的聘購
· 專業服務的聘購
· 管理輪流名單採購制

· 合約行政管理

II.專業服務的聘用


1. 德州州法第 2254 章規定 “專業服務” 包括:
· 建築/工程設計 
· 土地測量
· 景觀設計

· 整體計畫

· 工程顧問
III.專業服務的審合條件 --工程範疇
1. 審合條件依各個工程案之需而異

2. 伸請資格按公司經驗與符合條件而審查
3. 錄取標準以 “最有資格錄取的公司”為準則 
4. 錄取公司及備取公司提報市議會審核
5. 市議會受權幕僚與錄取公司協商合約條款，並負責執行合約項目

6. 若協商破裂，市府將與備取公司另行協議
III.專業服務的審合條件--輪流名單制

1. 審合條件依各個工程案之需而異

2. 伸請資格按公司經驗與符合條件而審查

3. 錄取標準以 “最有資格錄取的公司” 為準則 

4. 數家符合條件的公司提報市議會審核，納入輪流名單制
5. 市議會受權幕僚與輪流名單上的公司協商合約條款，並負責執行合約項目

6. 錄取公司群受市府約聘一定期限

7. 工作內容依既定之分工類別而定
IV.專業服務的約聘
1. 德州州法第 2254.003 章 -- 公司錄用及費用

· 任何德州政府部門不得以比價方式，任聘提供專業服務的公司或團體。

· 任聘標準一率得依照:

· 伸請公司的資格與才能

· 合理價格

IV. 資格考核方式 (QBS – Qualifications Based Selection)
1. 以資格考核的方式錄用專業服務公司，最符合德州州法第 2254.003 章的要求
2. 此方式有助錄用最有資格的公司。(而非最便宜的公司) 

3. 此方式注重建築/工程設計公司的條件及專才
· 直截了當
· 執行容易

· 公平客觀

· 記錄祥實，有案可查
V. 市政府審核資格過程

1. 市政府訂定廠商伸請資格 --- 2-3 週

2. 求才通知 --- 4 週
3. 收件/確保合乎法定手續 --- 2 週

4. 審查時期 --- 2-3 週

5. 面試 (非硬性規定) --- 2 週

6. 推薦明單送市議會審核--- 5 週

7. 通知入選公司，進行合約協商與執行--- 4-6 週

8. 全程一共 20-24 週 或 5-6 個月

V. 市政府審核重點

1. 市政府反遊說法

· 從發通知到執行合約期間，絕不可與市府有關官員連絡

· 任何與採購案有關的問題必須送到合約與土地管理處的負責人   
2. 保持市政府採購手續的誠信度
· 避免利益衝突
· 保密

VI. 保密
1. 市政府資格審核委員會委員皆需簽署遵守保密條約
2. 委員會委員有義務保護所有廠商伸請資料，並保證絕不對外透漏任何相關資訊
3. 若疑有人違規，請立刻通知合約與土地管理處，以採取適當行動
VII. 審核小組委員條件
市政府審核小組委員的組成乃遵行以下大綱:
· 技術專業知識
· 種族及性別的多元化

· 代表不同市府部門

· 無直接上司與部屬成員

· 依照 “如何推選專業顧問” 課程所列的道德標準  

· 參考新委員的觀察心得

VIII. 審核尺度與標準
1. 市政府審核專業服務廠商的尺度與標準乃經市議會批准通過
2. 此標準可依個案做適當調整

3. 評分項目如下：

a. (   ) 是 (   ) 否 : 有無使用婦女及少數民族企業，並達到市府所定的百分比例
b. (   ) 是 (   ) 否 : 有無公平錄用員工的政策

c. (   ) 24分: 主要承包公司專業經理，工程師，建築師，工程主要負責人的經驗
d. (   ) 16分: 承辦人員們的經驗及實際可挪出配合辦案的時間
e. (   ) 16分: 主要承包公司處理類似工程的經驗
f. (   ) 16分: 下包工程顧問公司處理類似工程的經驗

g. (   )   8分:  處理本市當地問題的經驗
h. (   )  12分: 承包公司的工作組員，及工程策略

i. (   )  11分: 與本市過去合作的經驗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總分: 
     100分
+   (    ) 26分: 面試 (額外加分 ​ 由申請人決定需要性)
IX面試準則
1. 若建設工程總值為七百萬以上，面試則為必要條件之一

2. 若第一及第二高分公司，分數差別在於三分之內，面試則將列為必要條件之一

a. 參與面試公司之多寡，視分數相進程度而定
b. 若公司排名高，但總分過低，市府審核人員亦將列入考慮

3. 受邀面試的公司必須符合施工條件
4. 受邀面試的公司必須不超過五家

XI專業服務公司甄選過程
1. 第一階段: 審核小組評審公司的送件

2. 第二階段: 根據評分結果，邀請合格公司，進行面試
3. 第三階段: 審核小組向市議會推薦最佳人選
XII專業服務公司甄選過程

1. 推薦名單送交市議會解說，並接受質詢

2. 決選名單送回市議會公佈

a. 決選乃按承報文件及面試之評審結果

3. 大型建設工程則按以下準則:

a. 整體全盤計劃  

b. 聽取大眾意見
